
臺灣士林地方法院家事裁定

　　　　　　　　　　　　　　　　　　113年度家陸許字第6號

聲  請  人  丙○○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非訟代理人  張○欣

相  對  人  乙○○

0000000000000000

上列聲請人聲請認可大陸地區民事判決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大陸地區湖南省長沙市○○區○○○○○0000○○○○○○000

號民事確定判決應予認可。

程序費用由聲請人負擔。

　　理　由

一、聲請意旨略以：聲請人丙○○之胞兄甲○○與相對人乙○○

原為夫妻，因感情破裂，經大陸地區湖南省長沙市天心區人

民法院於民國97年7月14日以（2008）天民初字第942號民事

判決准予兩人離婚，並於00年0月00日生效，嗣甲○○於109

年6月8日死亡，迄未在臺灣地區辦理離婚登記，聲請人為繼

承人之一，為辦理後續繼承程序，爰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

人民關係條例第74條第1項規定，聲請裁定認可上開大陸地

區民事判決。

二、在大陸地區作成之民事確定裁判，不違背臺灣地區公共秩序

或善良風俗者，得聲請法院裁定認可；前述規定，以在臺灣

地區作成之民事確定裁判，得聲請大陸地區法院裁定認可

者，始適用之；此為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74

條第1項、第3項所明定。經查：

　㈠本件被繼承人甲○○係臺灣地區人民，相對人係大陸地區人

民，兩人於89年2月14日結婚後，曾在臺灣地區同居，嗣相

對人返回長沙市後，兩人分居多年，相對人於97年間向大陸

地區湖南省長沙市天心區人民法院訴請離婚，經該院以(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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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頁



8)天民初字第942號民事判決准予兩人離婚，惟被繼承人於1

09年6月8日死亡，迄未在臺灣地區辦理離婚登記等情，有聲

請人提出之除戶戶籍謄本、經湖南省長沙市長沙公證處公證

及海峽交流基金會認證之湖南省長沙市○○區○○○○○00

00○○○○○○000號民事判決書、湖南省長沙市天心區人

民法院生效證明書為憑(本院卷第9、15至23、31至37頁)。

又被繼承人無直系血親卑親屬(本院卷第45頁)，其父親戊○

○、母親己○○均已死亡(本院卷第11頁)，聲請人為被繼承

人之胞妹，屬於第三順序繼承人(本院卷第9、13頁)，而被

繼承人與相對人之婚姻關係是否已解消，對於被繼承人之遺

產申報及繼承事宜具有影響，故聲請人聲請認可前述湖南省

長沙市天心區人民法院離婚判決，具有利害關係，應得提出

本件聲請。

　㈡本院審酌被繼承人與相對人結婚後，相對人於89年8月7日入

境臺灣地區與被繼承人同居，嗣於91年12月11日出境後即未

再入境，且被繼承人自90年8月13日入境後，亦未再有出境

紀錄，此有相對人與被繼承人之入出境紀錄可以證明(本院

卷第59至61頁)，足認兩人自91年12月11日起即開始分居，

迄至97年7月14日湖南省長沙市天心區人民法院判准兩人離

婚之日，已分居長達5年半，堪信兩人客觀上已有難以維持

婚姻之重大事由，湖南省長沙市天心區人民法院（2008）天

民初字第942號民事判決准許兩人離婚，尚無違背臺灣地區

之公共秩序及善良風俗，且臺灣地區民事確定判決已可在大

陸地區聲請法院裁定認可，故聲請人聲請認可湖南省長沙市

天心區人民法院（2008）天民初字第942號民事判決，為有

理由，應予准許。

三、程序費用負擔之依據：家事事件法第97條、非訟事件第21條

第1項前段。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 　　日

　　　　　　　　　家事第一庭　法　官　陳怡安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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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對本裁定抗告，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

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000 元。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 　　日

　　　　　　　　　　　　　　　書記官　劉雅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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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士林地方法院家事裁定
　　　　　　　　　　　　　　　　　　113年度家陸許字第6號
聲  請  人  丙○○




非訟代理人  張○欣
相  對  人  乙○○


上列聲請人聲請認可大陸地區民事判決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大陸地區湖南省長沙市○○區○○○○○0000○○○○○○000號民事確定判決應予認可。
程序費用由聲請人負擔。
　　理　由
一、聲請意旨略以：聲請人丙○○之胞兄甲○○與相對人乙○○原為夫妻，因感情破裂，經大陸地區湖南省長沙市天心區人民法院於民國97年7月14日以（2008）天民初字第942號民事判決准予兩人離婚，並於00年0月00日生效，嗣甲○○於109年6月8日死亡，迄未在臺灣地區辦理離婚登記，聲請人為繼承人之一，為辦理後續繼承程序，爰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74條第1項規定，聲請裁定認可上開大陸地區民事判決。
二、在大陸地區作成之民事確定裁判，不違背臺灣地區公共秩序或善良風俗者，得聲請法院裁定認可；前述規定，以在臺灣地區作成之民事確定裁判，得聲請大陸地區法院裁定認可者，始適用之；此為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74條第1項、第3項所明定。經查：
　㈠本件被繼承人甲○○係臺灣地區人民，相對人係大陸地區人民，兩人於89年2月14日結婚後，曾在臺灣地區同居，嗣相對人返回長沙市後，兩人分居多年，相對人於97年間向大陸地區湖南省長沙市天心區人民法院訴請離婚，經該院以(2008)天民初字第942號民事判決准予兩人離婚，惟被繼承人於109年6月8日死亡，迄未在臺灣地區辦理離婚登記等情，有聲請人提出之除戶戶籍謄本、經湖南省長沙市長沙公證處公證及海峽交流基金會認證之湖南省長沙市○○區○○○○○0000○○○○○○000號民事判決書、湖南省長沙市天心區人民法院生效證明書為憑(本院卷第9、15至23、31至37頁)。又被繼承人無直系血親卑親屬(本院卷第45頁)，其父親戊○○、母親己○○均已死亡(本院卷第11頁)，聲請人為被繼承人之胞妹，屬於第三順序繼承人(本院卷第9、13頁)，而被繼承人與相對人之婚姻關係是否已解消，對於被繼承人之遺產申報及繼承事宜具有影響，故聲請人聲請認可前述湖南省長沙市天心區人民法院離婚判決，具有利害關係，應得提出本件聲請。
　㈡本院審酌被繼承人與相對人結婚後，相對人於89年8月7日入境臺灣地區與被繼承人同居，嗣於91年12月11日出境後即未再入境，且被繼承人自90年8月13日入境後，亦未再有出境紀錄，此有相對人與被繼承人之入出境紀錄可以證明(本院卷第59至61頁)，足認兩人自91年12月11日起即開始分居，迄至97年7月14日湖南省長沙市天心區人民法院判准兩人離婚之日，已分居長達5年半，堪信兩人客觀上已有難以維持婚姻之重大事由，湖南省長沙市天心區人民法院（2008）天民初字第942號民事判決准許兩人離婚，尚無違背臺灣地區之公共秩序及善良風俗，且臺灣地區民事確定判決已可在大陸地區聲請法院裁定認可，故聲請人聲請認可湖南省長沙市天心區人民法院（2008）天民初字第942號民事判決，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三、程序費用負擔之依據：家事事件法第97條、非訟事件第21條第1項前段。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 　　日
　　　　　　　　　家事第一庭　法　官　陳怡安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裁定抗告，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
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000 元。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 　　日
　　　　　　　　　　　　　　　書記官　劉雅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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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訟代理人  張○欣
相  對  人  乙○○

上列聲請人聲請認可大陸地區民事判決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大陸地區湖南省長沙市○○區○○○○○0000○○○○○○000號民事確定判決
應予認可。
程序費用由聲請人負擔。
　　理　由
一、聲請意旨略以：聲請人丙○○之胞兄甲○○與相對人乙○○原為夫
    妻，因感情破裂，經大陸地區湖南省長沙市天心區人民法院
    於民國97年7月14日以（2008）天民初字第942號民事判決准
    予兩人離婚，並於00年0月00日生效，嗣甲○○於109年6月8日
    死亡，迄未在臺灣地區辦理離婚登記，聲請人為繼承人之一
    ，為辦理後續繼承程序，爰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
    條例第74條第1項規定，聲請裁定認可上開大陸地區民事判
    決。
二、在大陸地區作成之民事確定裁判，不違背臺灣地區公共秩序
    或善良風俗者，得聲請法院裁定認可；前述規定，以在臺灣
    地區作成之民事確定裁判，得聲請大陸地區法院裁定認可者
    ，始適用之；此為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74條
    第1項、第3項所明定。經查：
　㈠本件被繼承人甲○○係臺灣地區人民，相對人係大陸地區人民
    ，兩人於89年2月14日結婚後，曾在臺灣地區同居，嗣相對
    人返回長沙市後，兩人分居多年，相對人於97年間向大陸地
    區湖南省長沙市天心區人民法院訴請離婚，經該院以(2008)
    天民初字第942號民事判決准予兩人離婚，惟被繼承人於109
    年6月8日死亡，迄未在臺灣地區辦理離婚登記等情，有聲請
    人提出之除戶戶籍謄本、經湖南省長沙市長沙公證處公證及
    海峽交流基金會認證之湖南省長沙市○○區○○○○○0000○○○○○○0
    00號民事判決書、湖南省長沙市天心區人民法院生效證明書
    為憑(本院卷第9、15至23、31至37頁)。又被繼承人無直系
    血親卑親屬(本院卷第45頁)，其父親戊○○、母親己○○均已死
    亡(本院卷第11頁)，聲請人為被繼承人之胞妹，屬於第三順
    序繼承人(本院卷第9、13頁)，而被繼承人與相對人之婚姻
    關係是否已解消，對於被繼承人之遺產申報及繼承事宜具有
    影響，故聲請人聲請認可前述湖南省長沙市天心區人民法院
    離婚判決，具有利害關係，應得提出本件聲請。
　㈡本院審酌被繼承人與相對人結婚後，相對人於89年8月7日入
    境臺灣地區與被繼承人同居，嗣於91年12月11日出境後即未
    再入境，且被繼承人自90年8月13日入境後，亦未再有出境
    紀錄，此有相對人與被繼承人之入出境紀錄可以證明(本院
    卷第59至61頁)，足認兩人自91年12月11日起即開始分居，
    迄至97年7月14日湖南省長沙市天心區人民法院判准兩人離
    婚之日，已分居長達5年半，堪信兩人客觀上已有難以維持
    婚姻之重大事由，湖南省長沙市天心區人民法院（2008）天
    民初字第942號民事判決准許兩人離婚，尚無違背臺灣地區
    之公共秩序及善良風俗，且臺灣地區民事確定判決已可在大
    陸地區聲請法院裁定認可，故聲請人聲請認可湖南省長沙市
    天心區人民法院（2008）天民初字第942號民事判決，為有
    理由，應予准許。
三、程序費用負擔之依據：家事事件法第97條、非訟事件第21條
    第1項前段。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 　　日
　　　　　　　　　家事第一庭　法　官　陳怡安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裁定抗告，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
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000 元。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 　　日
　　　　　　　　　　　　　　　書記官　劉雅萍



臺灣士林地方法院家事裁定
　　　　　　　　　　　　　　　　　　113年度家陸許字第6號
聲  請  人  丙○○


非訟代理人  張○欣
相  對  人  乙○○

上列聲請人聲請認可大陸地區民事判決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大陸地區湖南省長沙市○○區○○○○○0000○○○○○○000號民事確定判決應予認可。
程序費用由聲請人負擔。
　　理　由
一、聲請意旨略以：聲請人丙○○之胞兄甲○○與相對人乙○○原為夫妻，因感情破裂，經大陸地區湖南省長沙市天心區人民法院於民國97年7月14日以（2008）天民初字第942號民事判決准予兩人離婚，並於00年0月00日生效，嗣甲○○於109年6月8日死亡，迄未在臺灣地區辦理離婚登記，聲請人為繼承人之一，為辦理後續繼承程序，爰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74條第1項規定，聲請裁定認可上開大陸地區民事判決。
二、在大陸地區作成之民事確定裁判，不違背臺灣地區公共秩序或善良風俗者，得聲請法院裁定認可；前述規定，以在臺灣地區作成之民事確定裁判，得聲請大陸地區法院裁定認可者，始適用之；此為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74條第1項、第3項所明定。經查：
　㈠本件被繼承人甲○○係臺灣地區人民，相對人係大陸地區人民，兩人於89年2月14日結婚後，曾在臺灣地區同居，嗣相對人返回長沙市後，兩人分居多年，相對人於97年間向大陸地區湖南省長沙市天心區人民法院訴請離婚，經該院以(2008)天民初字第942號民事判決准予兩人離婚，惟被繼承人於109年6月8日死亡，迄未在臺灣地區辦理離婚登記等情，有聲請人提出之除戶戶籍謄本、經湖南省長沙市長沙公證處公證及海峽交流基金會認證之湖南省長沙市○○區○○○○○0000○○○○○○000號民事判決書、湖南省長沙市天心區人民法院生效證明書為憑(本院卷第9、15至23、31至37頁)。又被繼承人無直系血親卑親屬(本院卷第45頁)，其父親戊○○、母親己○○均已死亡(本院卷第11頁)，聲請人為被繼承人之胞妹，屬於第三順序繼承人(本院卷第9、13頁)，而被繼承人與相對人之婚姻關係是否已解消，對於被繼承人之遺產申報及繼承事宜具有影響，故聲請人聲請認可前述湖南省長沙市天心區人民法院離婚判決，具有利害關係，應得提出本件聲請。
　㈡本院審酌被繼承人與相對人結婚後，相對人於89年8月7日入境臺灣地區與被繼承人同居，嗣於91年12月11日出境後即未再入境，且被繼承人自90年8月13日入境後，亦未再有出境紀錄，此有相對人與被繼承人之入出境紀錄可以證明(本院卷第59至61頁)，足認兩人自91年12月11日起即開始分居，迄至97年7月14日湖南省長沙市天心區人民法院判准兩人離婚之日，已分居長達5年半，堪信兩人客觀上已有難以維持婚姻之重大事由，湖南省長沙市天心區人民法院（2008）天民初字第942號民事判決准許兩人離婚，尚無違背臺灣地區之公共秩序及善良風俗，且臺灣地區民事確定判決已可在大陸地區聲請法院裁定認可，故聲請人聲請認可湖南省長沙市天心區人民法院（2008）天民初字第942號民事判決，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三、程序費用負擔之依據：家事事件法第97條、非訟事件第21條第1項前段。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 　　日
　　　　　　　　　家事第一庭　法　官　陳怡安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裁定抗告，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
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000 元。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 　　日
　　　　　　　　　　　　　　　書記官　劉雅萍


